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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大学中小学未来优秀教师培养计划
实施方案

一、培养目标

根据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实施中小学未来优秀教师培养计划

的通知》（鲁教师函〔2024〕61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加快推进我省

师范教育高质量发展，强化高素质教师培养供给，培养研究生层

次的中小学优秀教师，学校自 2025 年起，实施中小学未来优秀

教师培养计划（以下简称“优师计划”），选拔专业成绩优秀且乐

教适教的本科生，攻读我校学科教学、小学教育等全日制教育硕

士，通过创新“本硕一体化”培养模式、整合多学科优势资源、

建设高质量实践基地、实施从教激励举措等方式，吸引优秀人才

从教，为中小学输送一批教育情怀深厚、学科知识扎实、综合素

养卓越、教学能力突出的“四位一体”研究生层次优秀教师。

二、招生选拔

（一）招生计划

学校依托季羡林学院，每年 9 月份选拔文科理科各 40 名学

生；每年安排不少于 50 个推免指标，用于招收“优师计划”教

育硕士研究生，实行“本硕一体化”培养。

（二）招生领域

依托我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，在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

或通过教育师范专业认证专业（包括数学与应用数学、物理学、

化学、汉语言文学、思想政治教育、历史学、英语、生物科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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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科学、小学教育）对应学科教学方向进行重点招生。

（三）选拔方式

中小学未来优秀教师培养计划实行二次选拔制度。

1.初次选拔。季羡林学院负责每年 7 月份面向本科第一学年

结束后的二年级学生（以师范生为主，下同），择优选拔乐教适

教的学生 80 名左右，文科、理科各一个班，每班 40 人，纳入“优

师计划羡林学子班”培养。

2.二次选拔。即推免选拔，每年 9 月份在“优师计划羡林学

子班”中，从思想政治素质、从教信念、专业知识、信息化运用

能力等方面进行考察，遴选从教信念强、专业基础好、综合素质

高的优秀学生，录取为“优师计划”教育硕士研究生，攻读我校

硕士学位研究生。

2026 级、2027 级“优师计划”研究生推免，在学校当年取

得推免资格的本科毕业生中选拔。自 2028 级起，“优师计划”教

育硕士研究生，从“优师计划羡林学子班”当年取得推免资格的

本科毕业生中二次选拔。

（四）选拔条件

1.思想政治素质好，热爱教育事业，具备教师教育潜质的本

科师范类应届毕业生，或获得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，或

取得聊城大学教师教育微专业证书的本科非师范类应届毕业生。

自愿报考的公费师范生，应自行与签约地市教育行政部门解决协

议变更问题。

2.取得学校当年推免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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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符合各招生学院规定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

究生接收要求。

（五）接收程序

各学院按照年度《聊城大学接收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

生章程》及相关工作通知要求，开展接收录取工作。

三、培养方案

（一）培养模式

1.实行“3+1+3”本硕一体化培养

第一个“3”为本科培养阶段，学生通过专业课程学习、季

羡林学院荣誉学位课程学习，基本完成本科学习任务，具备一定

的乐教情怀、专业基础、综合素质、教学能力。“1”为本硕衔接

学习阶段，学生通过教学实践实习、研究生先导课程学习，完成

本科学习任务，具备较好的乐教情怀、专业基础、综合素质、教

学能力。完成“3+1”的培养计划后，授予本科学士学位和荣誉

学士学位。第二个“3”为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，学生通过学科

前沿知识学习、优质中小学教学实践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研究，

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习任务，具备卓越的乐教情怀、专业基础、综

合素质、教学能力。完成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后，授予硕士学位。

2.课程体系

以厚基础、宽口径、多样化为原则，构建“师德养成模块+

专业知识模块+综合素养模块+教学实践模块”的课程体系。

（1）师德养成模块。通过开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

要论述、教育政策与法规、教师职业道德等相关课程，将师德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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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和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教育课程和培养全过程，强化心有大

我、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教育与教育家精神。

（2）专业知识模块。通过开设学科专业知识、教育学原理、

课程与教学论、教育心理学等相关课程，夯实学生学科专业知识

基础，提升学生发现与分析教育问题能力。

（3）综合素养模块。通过开设家庭教育、人文素养、人工

智能、交叉学科、STEM 教育等课程，加强文科学生的工程科学素

养、理科学生的人文素养，提学生引领未来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发

展能力。

（4）教学实践模块。通过开设课程与资源开发、教学设计、

现代教育技术、教学技能竞赛、实习教学等相关课程，提升学生

的教学实践能力，提升学生解决与反思教育问题能力。

（二）课程学习

本硕过渡阶段 1 年，仍为本科生学籍，学生除完成本科阶段

培养任务外，应修读教育硕士研究生阶段的部分公共课和专业课

程；教育硕士研究生阶段，以实习实践和科学研究为主，完成培

养方案中其他硕士阶段课程的学习。

本科阶段学士学位的选课、实践、培养等由学生本科专业所

在学院负责；荣誉学位的选课、实践、培养等由季羡林学院负责；

推免工作由季羡林学院牵头负责，本硕过渡阶段与研究生阶段的

选课、实践、培养等由研究生处负责。

（三）实习实践

本硕实践教学前后衔接、阶梯递进，以教育见习、实习和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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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为主要模块，构建包括师德体验、教学实践、班级管理、教研

实践等全方位的教育实践内容体系。采取观摩见习、模拟教学、

专项技能训练、集中实习等多种形式，丰富教育实践体验，提升

教育实践效果。强化教学基本功和教学技能训练与考核，加强教

育教学实训设施建设，为学生教学基本功训练提供智能化的实践

演练场。选配优质中小学校作为教育实践基地，按培养方案要求

进行实习实践。实践时间不少于 1 学年，其中校外集中实践不少

于 1 学期。

（四）学术交流

择优资助到国（境）内外高水平大学学习交流，境外学习实

行学分认定。

（五）导师配备

汇聚热爱教育、造诣深厚、德才兼备的校内外导师，组建符

合未来优秀师资培养需要的师资体系。

校内学业导师团队以研究生导师、跨学科导师为主，以专业

为单位按照 1:1 的比例配备。校内学业导师需全面了解所指导的

学生信息，积极组织指导学生开展素质拓展、观摩见习、模拟教

学、专项技能训练、竞赛训练、教研实践等活动，相应的工作量

根据实际情况计入学院考核。

校外实践导师团队以齐鲁名师名校长名班主任、特级教师、

优秀教研员等为主，以师生比不高于 1:3 的比例配备。校外导师

每学期进行不少于 10 次的实践课指导，开展驻校实践培养，主

持模拟课堂、指导教学设计、教学研究等与教师教育相关的实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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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，强化学生实践教学水平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加强机制保障，对“优师计划羡林学子班”学生实行过程性

考核，建立动态调整和淘汰机制，参照季羡林学院相关规定执行。

加强经费保障，实施助教、助研、助管制度，设置学校奖助

学金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实践实习。

加强实践教学保障，加强教学实训设施建设，联合优质中小

学为学生提供教学实岗，加强校外导师的教学指导。

加强就业保障，强化对师范生的职业生涯指导，夯实就业基

础，拓宽就业渠道，提升就业水平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处、教务处、季羡林学

院、招生工作处、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工作处）、财务处、审

计处共同负责解释。其他未尽事宜详见我校年度推免生接收工作

通知和招生简章。


